
前妻离婚未离家

“我和前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她

对小房间享有三年的居住权， 但是没

有办理居住权的登记。 现在我想让她

搬出去， 她不同意， 我去法院起诉要

求她搬离能赢么？” 张先生找到我咨

询时， 还有一位女士作陪。 见他们没

有介绍身份的意思， 我也就没有询

问。

既然张先生提到自己已经离婚，

而且签订了离婚协议， 于是我让他先

把协议拿给我看看。

这份显然由他们自行拟定、 内容

十分简略的协议中， 的确有关于居住

权的约定：

地址为某路某弄某号的二室二厅

住房为张先生婚前购买， 双方离婚

后， 吴女士作为前妻对小房间享有三

年的居住权， 并承担物业费和水电燃

气等费用的一半。

虽然协议稍显粗糙， 但我对于他

们提前考虑到了物业等费用的承担问

题感到有些惊讶。

我看了协议最后标注的签署日

期， 张先生来咨询时已经过了将近一

年了。

“你既然已经承诺前妻三年的居

住权， 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 我

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女友说他是“傻子”

“不瞒你说， 我是他的女朋友，

这个傻子当初就是被前妻骗了才会签

这样的离婚协议。” 这时， 陪着张先

生来的女士终于表明了身份。

这位刘女士告诉我， 张先生的房

子是婚前用他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的

资助买的， 此外还用了公积金贷款和

银行的商业贷款， 一部分贷款是结婚

后还的。

“到他离婚的时候， 这处房子的

贷款早就还清了。 他和前妻结婚三年

没有孩子， 离婚也是前妻提出的， 主

要理由是性格不合。 一开始他并不同

意， 后来为了这事也吵过几次， 最后

他只好同意了。 但是， 前妻此时又提

出房产要分她一定的份额， 否则她离

婚后没地方住， 那他当然是不答应

了， 可禁不住前妻的软磨硬泡， 最后

他们就商量出来这么一个‘三年居住

权’ 的方案。”

刘女士在介绍情况时， 张先生低

着头一言不发， 最后只是小声补充了

一句： “我也是看她没地方住可怜

……”

刘女士瞪了她一眼， 继续说道：

“我也找人咨询过了， 居住权是要登

记才作数的， 他们只是自己签了一个

协议， 并没有去办登记， 这样的居住

权应该是无效的呀！ 而且我们现在在

交往， 他家里却住着一个前妻， 这你

说我怎么能接受得了？”

用补偿替代“居住权”

经过他们这么一番介绍， 我总算把

事情大致了解清楚了。

“居住权的确需要办理登记， 问题

是， 你和前妻虽然已经离婚， 但她仍旧

住在你家也是有依据的， 这是基于你们

离婚协议中的约定。 因此， 你现在如果

要求她搬离， 而她又不同意搬， 你去起

诉的话能否获得法院支持， 我认为还是

存疑的。 更别说诉讼需要一段时间， 即

使一审判你胜诉， 她还可以上诉。 二审

如果还是判你胜诉， 她自己不搬的话还

得去申请法院执行。 如果她在本市没有

其他住房， 这事执行起来也快不了。 有

可能到了那时候， 你们原本约定的‘三

年居住权’ 也差不多到期了……”

我一边跟他们解释， 一边在电脑上

做了检索。 果然， 我查到外地就发生过

一起类似的案例。 法院的观点是： 虽然

原、 被告约定的居住权因未进行登记而

未依法设立， 但是原、 被告双方设立居

住权的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效， 被告基

于生效的合同而占有案涉不动产属于有

权占有， 法院判决驳回了男方要求前妻

搬离的诉讼请求。

听说真有这样的案例， 刘女士和张

先生面面相觑。 我告诉他们， 法官就这

起案件还进一步做了阐释：

在这起案件中， 作为被告的女方自

离婚后长期实际占有、 使用了离婚协议

中约定由她居住的案涉不动产中的一间

卧室， 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合法权利基

础。 原、 被告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

定被告可居住该不动产， 此约定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 应为合法有效。 尽管居

住权因未登记而未依法设立， 但被告系

基于前述离婚协议之约定而占有使用案

涉不动产， 其占有行为具有明确的合同

依据， 属于有权占有。 因此， 原告无权

要求被告从案涉不动产中搬离。

虽然对于我所引述的法言法语， 刘

女士和张先生听得似懂非懂， 但判决结

果却如同浇了他们一盆冷水。 刘女士问

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难道一

直让她住满三年才行吗？”

对此， 我建议他们， 当初离婚协议

这样约定实质是对吴女士的补偿， 那么

他们可以考虑和吴女士协商， 将居住权

替换为货币化的补偿， 补偿期限到原先

约定的三年居住权期满为止， 并另行签

订协议。 “你如果一定要打官司， 也不

是说没有胜诉的可能， 但打官司、 请律

师也是需要费用的。 如果你们能够协商

达成协议， 让吴女士自愿搬离， 我认为

是相对更快更好的方式。”

过了一段时间， 刘女士发来消息说

他们已经和吴女士协商一致， 吴女士自

行搬走了， 感谢我提供的法律意见。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我国 《民法典》 首次设

立了 “居住权 ” 制度 ， 规

定：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

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

有、 使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设立居住权， 当事人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

合同。 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

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

位置；(三) 居住的条件和要

求；(四) 居住权期限；(五)解

决争议的方法。

居住权无偿设立， 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设

立居住权的， 应当向登记机

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

自登记时设立。

居住权不得转让 、 继

承。 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

出租，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居住权期限届满或

者居住权人死亡的， 居住权

消灭。 居住权消灭的， 应当

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的， 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

定。

根据 《民法典 》 关于

“居住权” 的规定， 登记是

以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必经程

序， 未办理登记的居住权合

同不产生物权效力， 合同权

利人不能取得居住权。

虽然 《民法典》 确立了

居住权制度， 但是对于居住

权如何登记， 各地仍在摸索

之中。

去年 10 月 ， 《北京市

居住权登记试行办法 （征求

意见稿）》 （以下简称 《试

行办法》） 开始面向公众征

求意见， 该办法对居住权首

次登记中以合同设立和以遗

嘱设立两种方式的具体办理

要求予以明确。 其中， 以合

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 居住

权合同当事人应当共同向不

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首次登

记， 并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

书、 身份证件、 不动产权证

书、 居住权合同等设立居住

权的相关材料； 以遗嘱方式

设立居住权的， 遗嘱确立的

享有居住权的当事人可以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首次登

记， 并提交不动产登记申请

书、 身份证件、 生效遗嘱 、

证实遗嘱人死亡的材料。

《试行办法 》 还规定 ：

已办理居住权登记的， 不影

响办理不动产转移、 抵押登

记， 另有约定的以约定条件

为准。 办理转移、 抵押登记

时，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告知

受让方和抵押权人居住权登

记情况。 对于已办理查封登

记、 预告登记、 异议登记的

不动产， 不予设立居住权。

设立居住权

应依法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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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时， 由于女方没有其他住处， 因此协议约定她

对小房间享有三年的居住权。 然而， 此后男方有了女朋友，

因此他希望前妻尽早搬离： “居住权是要登记才作数的， 我

们只是自己签了一个协议， 并没有去办登记， 这样的居住权

应该是无效的……”

离婚约定居住权

未办登记起纠纷

协商给与补偿

彻底化解矛盾

资料图片


